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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單元：意思表示之瑕疵─詐欺和脅迫


	92條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93條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



    詐欺和脅迫指，於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之過程中，施予其不當的影響力，使其作出的意思表示「不完全自由」。

[bookmark: _Toc430697625]壹、詐欺
一、詐欺的定義
    指故意以一定的事情欺騙表意人，使表意人基於錯誤之認識進行判斷，並基於此判斷為意思表示[footnoteRef:1]。 [1:  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3380號判決【參考判例】、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2293號（使人陷於錯誤、保持或加深錯誤皆可構成詐欺）【參考判例】] 

    詐欺之內容必須要和「客觀的事情」等事實有關，不可以是「主觀的評價」（例如「用了這個美容產品，會變得比嫦娥還美麗」）。

二、詐欺和錯誤的差別
    詐欺和錯誤不同點在於，「詐欺」是由他人造成表意人之「動機之錯誤」，表意人可撤銷此「動機之錯誤」；錯誤則可能是他人造成，也可能是表意人自己造成的，且原則上表意人不可以撤銷「動機之錯誤」（複習上個單元內容）。

三、詐欺的成立要件→下列（一）（二）（三）
（一）詐欺者的故意
    1. 故意的兩個層次
    詐欺者的故意可以分為 兩個層次 ，分別是A. 想要詐欺他人讓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和B. 想讓他人基於該錯誤而作出意思表示之故意[footnoteRef:2]。 [2:  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重上字第 256 號民事判決【參考判例】、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241 號民事判決] 

    → 同時構成A. B.的例子：公司董事偽造年度報表後進行新股票發售，投資人因此承購股票
    → 僅構成A. 的例子：有疾病史的某甲告訴醫生自己沒有疾病史，當時他並沒有預料到此病例資料會被用為壽險的參考資料，是壽險公司自行向醫生調閱病歷，誤以為甲無疾病史
    
    2. 過失提供錯誤資訊？
    過失提供錯誤資訊，造成表意人基於此資訊作出意思表示，基本上不構成詐欺[footnoteRef:3]，但可能構成錯誤得撤銷。另外，表意人也可以依照契約締結上過失（第245條之1），要求損害賠償。 [3:  最高法院98年上字第171號判決【參考判例】] 


    3. 廣告是否構成詐欺？
    我國有關詐欺重要的案例是，購買預售屋時，建築公司「廣告有虛偽不實之處」，是否構成詐欺。我國實務認為單純的廣告，如果沒有成為契約內容，不算詐欺[footnoteRef:4]；但如若此廣告已經在締約過程中經雙方當事人協商，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則構成詐欺。實務上判定構成詐欺之案例有：①廣告上寫商辦大樓卻建成住商混合，且實際坐落方向與廣告圖示不符，且外觀與廣告明顯不符[footnoteRef:5]、②廣告上寫房屋挑高4.2米，但實際交屋後發現只有一個房間有挑高[footnoteRef:6]、③廣告主打之夾層屋，實際上是建商於建築完工後另以違建方式建造者[footnoteRef:7]。[footnoteRef:8] [4:  最高法院92年上字第2240號判決【參考判例】]  [5:  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1034 號民事判決]  [6:  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2549 號民事判決]  [7: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64號判決【參考判例】]  [8:  有興趣同學可參考論文：曾品傑，論不動產不誠實廣告之契約效力（上）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評釋，67-88頁，台灣法學雜誌，81期（2006）、曾品傑，論不動產不誠實廣告之契約效力（下）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評釋，33-57頁，台灣法學雜誌，82期（2006）。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台灣本土法學，2期，66頁（1999）、3期，70頁（1999）。] 


（二）「違法的」詐欺：消極隱匿事實？
    無論「行為」或「不作為」皆可能成立詐欺。「不作為詐欺」的重點是在判斷「是否該不作為是違法的」。
    我國最高法院曾說「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謂詐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法律上、契約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footnoteRef:9]。分析此段話可發現，最高法院認為消極隱匿不一定構成詐欺，但也不一定不構成詐欺，一切都要看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告知表意人，若有義務告知而不告知，他的不作為就具有「違法性」，構成詐欺[footnoteRef:10]。 [9:  最高法院33年上自第884號判決【參考判例】]  [10:  可參考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371號判例【參考判例】、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字第 715 號民事判決【參考判例】] 

   近年來於實務上越來越多爭論「消極不作為」是否構成詐欺的例子。這是為什麼呢？過去我們認為，於市場上投資獲得資訊，本來就是行為人自己的責任，他應該自己努力獲得與他想要進行之法律行為的相關資訊，而且這些資訊不是憑空降臨，要花時間、金錢成本去收集的。但是現代的消費市場中，商品日益複雜，許多交易必須仰賴專業人士的判斷，消費者不可能從零開始全部重新學習，更何況有些資訊並不是消費者可以簡單得到的，於此情形，我們會認為專業人士負有誠信原則上「提供資訊的義務」[footnoteRef:11]，若專業人士未依據其專業提供說明、建議、警告危險等，就可能具有違法性，構成「消極不作為之詐欺」。 [11:  想像：欲購買投資基金的你，通常只能委託專業基金經理人，不太可能從零開始自學，就算你念了四年的財經系，學到的可能也只是基礎知識，難以取得市場上的實務經驗。] 


（三）表意人因詐欺行為而作出意思表示（因果關係）
    詐欺之成立，需要表意人因詐欺之內容陷於錯誤，因此而作出意思表示。    不過，就像上面對於「不作為詐欺」之敘述，我們認為若表意人本來就有錯誤、相對人負有更正他錯誤之義務，卻還消極隱匿事實，或甚至加深他的錯誤，也可說構成詐欺。可以說我們已經適度鬆綁此處對「因果關係」的要求。


四、詐欺的法律效果
    詐欺之法律效果，根據第92條第1項為「得撤銷」，撤銷權之行使，依據第93條，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且撤銷後，依據第92條第2項「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
（一）撤銷之效果為何？
    撤銷使法律行為溯及既往無效，已經履行之給付應根據不當得利加以返還。假設今有甲受到乙的詐欺，賣給乙一筆土地，將土地交付並移轉所有權登記。
    甲是因為乙詐欺，才締結買賣契約、土地移轉合意，可說債權契約、物權契約都基於乙之詐欺而締結，所以甲若主張撤銷，撤銷使法律行為溯及既往無效，買賣契約和土地移轉合意皆失去根據，乙變成自始非所有權人，乙應該根據不當得利之規定，負返還土地和移轉登記之義務。

（二）何謂「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假設甲受到乙的詐欺，賣給乙一筆土地，將土地交付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乙再將此土地轉賣給丙，將土地交付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發現自己被詐欺的甲主張撤銷，會使法律行為溯及既往無效，買賣契約和土地移轉合意皆失之附麗，乙變成自始非所有權人，乙出賣土地給丙之行為就變成無權處分，但因為第92條第2項規定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所以今天丙如果不知道乙詐欺甲之情事，甲就不得對丙主張乙是無權處分，丙終局得到所有權。
（三）誰是善意「第三人」？
    1. 概括繼承人：非第三人
    概括繼承人，如因死亡而繼承權利之人，不算此處的「第三人」。例如：甲受到乙的詐欺，賣給乙一筆土地，將土地交付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乙死亡，由女兒丙繼承該土地，後來甲來撤銷買賣。

    2. 自善意第三人取得權利之惡意轉得人？肯定說、否定說
    例子：甲受到乙的詐欺，賣給乙一筆土地，將土地交付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乙再將此土地轉賣給丙，將土地交付丙並移轉所有權登記，丙不知乙詐欺甲，丙再將土地轉賣給知道甲乙詐欺情事的丁？

（四）善意第三人是否需要「無過失」？
    第92條第2項僅寫「善意第三人」，並沒有要求第三人須無過失。
→我們來整理一下目前為止，出現的「善意第三人」，是否是要無過失？

	
	善意無過失
	善意即可

	單獨虛偽事例中的第三人（類推適用§87I但）
	
	V   類推適用§87I但

	通謀虛偽事例中的第三人
	
	V   §87I但、實務見解

	錯誤法中的受賠償第三人
	V   §91I但
	

	詐欺脅迫中被賠償的第三人
	
	V   §92II

	動產善意取得時的第三人
	V   §948但
	

	代理權限制撤回
	V   §107但
	



    個人認為這裡很混亂、立法不統一。我們應該要衡量表意人應受保護之程度、第三人的信賴應受保護之程度，來綜合判斷我們要是否要於個案中要求第三人無過失或無重大過失。

（五）撤銷以外的法律效果
    我國法院和學說認為，若相對方詐欺者，表意人撤銷法律行為後，可依第113條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向相對方請求損害賠償[footnoteRef:12]。 [12:  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844號判決、陳，340頁。] 


五、第三人之詐欺
    上述的四、的內容，基本上是想像相對人詐欺表意人的情形（第92條本文）。相對於此，第92條但書則規定了另外一種詐欺的型態──第三人之詐欺。


（一）成立要件
1. 誰是第三人？：以下兩者是第三人
    例子1：如甲和好友乙買電腦，兩人共同之好友丙謊稱該電腦是2021年出產，其實是2001年的型號，此時就構成第三人詐欺，依據第92條但書，需要乙可得而知或明知丙的詐欺行為，甲才可以撤銷買賣契約。

    例子2：債務人丙向債權人乙借錢，乙要求丙要找保證人，於是丙就找甲當保證人，丙詐欺甲說自己和乙借錢時，除了找甲當保證人之外，已經有把自己的土地設定抵押權，就算自己不還錢，還有土地當擔保，不會讓甲受到損害。事實上丙根本沒有把自己土地設定所有權。甲基於誤信有抵押權存在，和乙締結保證契約，擔任丙債務的保證人。

2. 代理人或使用人：非第三人
    如甲和乙公司買電腦，「乙的銷售人員丙」謊稱該電腦是2021年出產，其實是2001年的型號，乙也不是第三人。這是因為因為丙為乙的使用人或代理人，使用人或代理人所為的詐欺，會讓歸屬於本人的法律效果也跟著有瑕疵[footnoteRef:13]。 [13:  同說：陳，337頁、王，420頁。] 

	第 105 條

	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之。但代理人之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本人決之。



（二）法律效果
1. 有限的撤銷權
    如上所述，於第三人詐欺之情況下，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才可撤銷之。

2. 損害賠償
    表意人應可向為詐欺之第三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另外，我國法院和學說認為，若相對方明知或可得而知第三人詐欺，此時表意人撤銷法律行為後，可依第113條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向相對方請求損害賠償[footnoteRef:14]。
 [14:  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844號判決、陳，340頁。] 

貳、脅迫
一、脅迫的定義
    脅迫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footnoteRef:15]。 [15: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 


二、脅迫的成立要件
    脅迫的要件有四：（一）脅迫之故意和脅迫行為、（二）違法的脅迫、（三）表意人心生恐懼（四）因恐懼而作出意思表示，即因果關係：

（一）脅迫之故意和脅迫行為
    不存在「過失之脅迫」的概念。一定要脅迫人之脅迫一定要基於故意。
    → 刺龍刺鳳賣鳳梨的大哥非常有氣勢，拿了一把削鳳梨的鐮刀和一顆佈滿刺的大鳳梨向你走來，開口問說「同學，你要不要買顆鳳梨？」結果你不敢不買。（無脅迫！）
    脅迫行為要在客觀上必須足以使人心生恐懼，無論是心理脅迫（「不賣給我，我就殺你全家」）、身體脅迫（毆打），皆可成立。但如果直接抓住表意人的手於契約書上按指印，此種情形表意人根本沒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學說認為根本意思表示根本不成立（或可說無效），根本不用進入脅迫撤銷的判斷[footnoteRef:16]。 [16:  陳，341頁。] 


（二）違法的脅迫
    脅迫是否具有不法性，是學說最喜歡討論的一個議題，同學們以後學習刑法分則的強制罪，裡面討論的「不法性」，和此處類似。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810號判決「民法第92條所指之脅迫，須為不法之脅迫，包括手段不法、目的不法及手段與目的失其平衡，而其目的在於取得不當之利益者，始足當之。」「手段不法」、「目的不法」、「手段與目的失其平衡」，任何一種都構成脅迫。

手段不法，目的合法
  例1. 脅迫房東說，若不租給自己，就放火燒掉宿舍
  例2. 脅迫房東說若不幫自己的房租打折，自己下個月就不交房租
目的不法，手段合法
  例1. 脅迫房東說，若不讓自己在宿舍裡種植大麻，就揭發他逃漏稅事實[footnoteRef:17] [17:  不過本例子「租用房間種植大麻」這個契約，應該可以直接依照第71條無效。] 

手段和目的之關聯不法
例1. 脅迫房東說，若不幫自己房租打折，就揭發他逃漏稅事實

（三）表意人心生恐懼
    脅迫房東說，若不幫自己房租打折，就揭發他逃漏稅事實，房東幫你房租打折，但他其實一點都沒有心生恐懼，因為他其實沒有逃漏稅，幫你打折也只是覺得你又可悲又可憐。

（四）心生恐懼與意思表示間的因果關係
   脅迫房東說，若不幫自己房租打折，就揭發他逃漏稅事實，結果房東本來就計畫幫全宿舍的人打折，連你得到打折優惠。

三、脅迫的法律效果
（一）何種情況下可撤銷
    詐欺之法律效果，根據第92條第1項為「得撤銷」。特別注意的是，第92條第1項但書只有規定「第三人的詐欺，限於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時可撤銷」，所以反面解釋就是「第三人的脅迫，就算相對人非明知、亦非可得而知時，仍可撤銷」。
    這是因為立法者認為，受脅迫的當事人比受詐欺的當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更具有瑕疵，或可說受脅迫的當事人比受詐欺的當事人更需要被保護，所以對兩者規定了不同的法律效果。

（二）撤銷權行使之法定期間
    依據第93條，表意人應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撤銷之，但意思表示作出已經過十年者，也不得撤銷。

（三）撤銷後的法律關係
    1. 相對人所為之脅迫
    撤銷後法律行為溯及既往消滅，若尚未給付則不需再給付，已給付者，雙方基於不當得利互相返還已為之給付。撤銷後，表意人亦得基於侵權行為或第113條，向為脅迫之相對人請求賠償。
    此外，第92條第2項僅規定「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反面解釋受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可對抗善意第三人。不過我國學說認為，若第三人有善意取得，優先適用善意取得[footnoteRef:18]，如甲受到乙脅迫向其出售房屋一棟，乙賣給丙，並完成登記，甲縱使撤銷甲乙間的買賣契約，丙也善意取得該房屋。 [18:  陳，344頁、王，430頁。] 


    2. 第三人所為之脅迫
    第三人丙脅迫甲為意思表示，無論相對方乙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脅迫之情事，甲都可以撤銷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撤銷之後，若尚未給付則不需再給付，已給付者，甲乙雙方基於不當得利互相返還已為之給付。
    此外，若乙因契約之撤銷生有損害，可否請求甲賠償？通說認為不應讓受到脅迫的表意人承擔不利，因此認為乙僅能依照侵權行為向第三人丙請求損害賠償，不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footnoteRef:19]。 [19:  陳，344頁、王，429頁。] 


參、暴利行為
	第 74 條

	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前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一年內為之。



一、要件
（一）急迫
　　是指相對人個人現有法益正受到緊急危害，例如「（承攬人）某甲於工程竣工時負債累累，如不能領取價款即無以應付債主之迫索，而（定作人）某乙果有利用上訴人（某甲）經濟困難之急迫機會，以低於工程價額十幾萬元之數額與某甲結帳」，不一定是經濟上的，也可能是人身上（包括健康上或心理上）的需求，例如病人在不得不手術的情況下面對唯一能用的醫生。總而言之，指表意人面臨生存危害或經濟窘困。

（二）輕率
  　指「因判斷力欠缺或意志力薄弱，對法律行為之細節未深入，致不知其法律行為之結果對自己有實質意義」
    參考：我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中，被告抗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久治不癒。原告利用被告患病意識不正常時，與伊訂立買賣契約，主張民法第74條規定。法院「按民法第七十四條所稱輕率，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結果，因不注意或未熟慮，不知其對於自己之意義而言。出賣人不知買賣標的之價值關係，而率與買受人訂立契約，亦在輕率之列」。

（三）無經驗
　　指「欠缺一般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不包含部分特定具體的生活領域（可能是法律的或經濟的或技術上的領域）之無經驗。

二、法律效果
由法院決定撤銷法律行為（法院可一併撤銷負擔行為、處分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三、我國實務上曾承認的例子
（一）非常少見，早期判決多採否定見解
　　1. 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醫生強制性交B 女後自願成立和解契約賠償，事後以急迫且顯失公平訴請法院撤銷
　　2. 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651號民事判決：A年逾不惑，迭膺軍職，啟程赴海外之際受妻B之刺激，協議離婚並贈與房屋，事後訴請撤銷 
→ 兩案法院皆否定第74條之適用

（二）最近出現承認撤銷之案件：協議離婚案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5號判決
　　案例事實：妻知夫有外遇，於是預先擬好離婚協議書，偕其母與徵信社於夫和情人於汽車旅館約會時，衝入旅館，並於凌晨將夫帶往派出所，夫簽字同意離婚協議書內所有條件。
　　最高法院：「甲深夜偕女至汽車旅館被查獲，凌晨被帶至派出所，其當時三十九歲，對於身陷通姦被查獲，就婚姻及鉅額財產給付必須立即作決定，本身並無經驗及法知識，又無親友陪同，處於當時情狀，必惶恐驚慌至極。甲通姦甫被查獲，乙若欲處理賠償等事宜，尤其鉅額財物之給付，宜使甲有仔細衡酌之機會，並無急迫行之之必要。乃乙卻反於是，事先即擬就名目繁多且高額給付之協議書內容，於查獲後，在甲驚慌失措無援之情境並短暫之時間內，要求甲簽名同意，可認乙主觀上明知並有意利用甲之急迫及欠缺經驗，遂行其目的。依通常觀察，甲處於上述情境下，顯然欠缺相關資訊足以判斷系爭協議書之妥當性，系爭協議書第五條第三、四項及第六條、第七條所為甲應為財產上給付之約定，明顯欠缺衡平，自屬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暴利行為」→學者對此判決多有批判。

肆、參考判例

	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3380號判決
	按民事法上所謂詐欺，係欲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之表示。
	詐欺之定義

	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2293號
	查民法上所謂詐欺，係指欲表意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而言。表意人之錯誤不限於因詐欺而始發生，其既已存在之錯誤，因詐欺而保持或加強其程度者亦屬之。
	無論是使人陷於錯誤、保持或加深錯誤皆可構成詐欺

	[bookmark: _Hlk82016804]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重上字第 256 號民事判決
	查「詐欺」在概念上必須有雙重故意：首先有使人陷於錯誤的故意，並使該人基於錯誤而為一定表示的故意。至於是否因意圖不法所有而構成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詐欺罪或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而構成侵權行為，則非所問。又詐欺行為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為積極的虛構事實，例如將Ｋ金偽稱純金、將仿古製品假冒古董，或捏造事實、虛偽誇張性能以誘導表意人陷於錯誤。二為消極的隱匿事實，例如建築用地土質鬆軟、房屋裂痕漏水、機械設計錯誤、時有故障，而故意掩飾否認，以避免表意人發現。
	詐欺的兩段式故意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241 號民事判決
	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所謂詐欺，須有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之行為，始足當之。除行為人主觀上有使人於陷於錯誤之故意外，且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並進而為意思表示，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以為斷。
	詐欺的兩段式故意

	最高法院98年上字第171號判決
	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
	要有故意，過失不算

	最高法院92年上字第2240號判決
	然該不實之廣告，是否即足以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得據以推論上訴人應負詐欺之責？原審未進一步為調查，於未命被上訴人舉證證明之前，遽以被上訴人撤銷所簽訂之系爭契約為有理由而判命上訴人給付，自屬可議。其次，觀之系爭契約第二十條，似已就契約「附件」之內容詳為約定。果爾，上訴人製作之實景海報、白雲山莊簡介等廣告，倘非屬雙方意思合致之「附件」，縱其廣告之內容不實，應受消費者保護法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但能否以之即謂該廣告已當然成為系爭契約之一部？亦待澄清。
	廣告與契約內容不同，不一定就構成詐欺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64號判決
	廣告不實是否構成詐欺「上訴人隱匿系爭房屋未以合法夾層設計申請並取得建造執照，猶不實廣告可為合法夾層之興建，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屋」
	廣告不實構成詐欺之案例

	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371號判例
	所謂詐欺，係指欲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且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消極隱匿事實者亦包括之。
	消極隱匿事實，可能該當詐欺

	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884號判決
	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謂詐欺，雖不已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法律上、契紙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不合。
	消極隱匿事實，不一定等於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重上字第 645 號民事判決
	又詐欺行為固不以積極虛構事實為限，消極隱匿事實亦得構成，惟此仍以當事人就虛構或隱匿之事，確屬交易上重要之點或足以影響契約成立與否之事項，致他人因陷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
	消極隱匿事實，不一定等於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字第 715 號民事判決
	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所謂詐欺乃指故意欺騙他人，使其陷於錯誤並進而為不利於己，且本來不願表示之意思。詐欺行為如屬消極隱匿事實，須以當事人有告知義務為前提。
	消極隱匿事實，不一定等於詐欺

	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844號判決
	伊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向上訴人標買坐落彰化縣號鎮有市場用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房屋。投標前，上訴人一再保證可以建築，惟標購後未及半年，上訴人竟公告系爭土地已變更為商業區，並規定於細部計劃完成前，限制申請建築。經查知上訴人於標賣前，已提報彰化縣政府將系爭土地變更為商業區，竟隱瞞此項重要事實詐騙伊，使伊不知內情而為標買之意思表示，伊自得撤銷該意思表示，上訴人應返還伊所付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三千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元，並賠償伊支出之土地登記費、契稅、代書費用、補徵地價稅款、電費計二十…
	詐欺與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
	按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二０一二號判例參照）。
	脅迫之定義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810號判決
	惟按民法第九十二條所指之脅迫，須為不法之脅迫，包括手段不法、目的不法及手段與目的失其平衡，而其目的在於取得不當之利益者，始足當之。
	脅迫之種類

	最高法院 28 年度 渝上 字第 1282 號 判例號判例
	因被脅迫而為負擔債務之意思表示者，即為侵權行為之被害人，該被害人固得於民法第九十三條所定之期間內，撤銷其負擔債務之意思表示，使其債務歸於消滅，但被害人於其撤銷權因經過此項期間而消滅後，仍不妨於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時效未完成前，本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廢止加害人之債權，即在此項時效完成後，依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亦得拒絕履行。
	可於侵權行為時效完成前拒絕給付





伍、事例探討 
	1.

	甲工廠經營不善，想將工廠頂讓給別人，乙聞訊與之接洽，甲製作工廠內生財器具、庫存貨物之一覽表，並讓乙參觀工廠數次，其間乙曾問甲經營狀況，甲說「狀況不錯，會賺錢」。甲乙合意生財器具50萬元、讓渡價額100萬元，合計150萬元之價金成立買賣契約。乙經營兩個月以後才發現虧損連連。請問，乙可否主張受詐欺撤銷？（改編自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字第 760 號民事判決）

	2.

	乙向甲承攬工程，向甲表示因物價上漲需依約政府物價調整原則調整承攬之價金，甲誤以為確有物價上漲情況而調漲之，事後發現總體物價雖有上漲，但承攬所需使用之機電設備並無上漲，根本不須調整。請問，甲可否依照受詐欺撤銷調整價金之意思表示？（改編自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678 號民事判決）

	3.
	敦睦聯誼會甲因為營運困難，計畫作組織重整，提供兩方案，方案一為「退出聯誼會，入會時所繳納之入會費及存儲金全數退還，退還方式為存儲金以現金方式、入會費則以A飯店之貴賓招待券替代」，方案二為「轉為A地聯誼會會籍」。
甲之員工告知會員乙、丙、丁營運困難一事，但因事出匆忙，僅告知方案一，忘了告知還有方案二。乙、丙、丁辦理退會後，可否依被詐欺撤銷退會之意思表示？（改編自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1940 號民事裁定）

	4-1.

	甲向乙建商購買預售屋A，預售屋廣告上以斗大字體寫著「想像一下，1800坪的花園有多大，如果您家擁有1800坪的前庭、後院……」。在甲想像中，蓋好的大樓會是一個花園社區，幾棟建築圍住1800坪的中庭，小孩們可以在鳥語花香的中庭自由玩耍……。
甲沒想到建成之後，所謂的「花園」，指的是A周圍還沒開發、非常原始的山林土地，確實有1800坪以上，其中一個步道還能通往公墓。又甲於建築過程中，曾多次造訪工地視察施工過程，甲乙簽約時，乙也有提供A建物位置示意圖，上面記載之內容正確記載建物與公設之位置，但甲並未認真研讀。
請問，甲是否能以詐欺為由，撤銷與乙之買賣契約？（改編自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475 號民事判決）

	4-2.

	甲為建商，於某地區以預售屋方式銷售住宅，售屋時的廣告主打「雙語學區，讓您孩子贏在起跑點」，乙心動購入。甲之所以主打此廣告，是因為原本中央大學規劃於該地區設分部及附設十二年一貫雙語中小學，此規劃甚至有見諸新聞媒體報導。然而，於甲建造房子到一半時，中央大學之規劃因為各種因素無法繼續推行。請問，乙是否能以詐欺為由，撤銷與甲之買賣契約？（改編自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1861 號民事裁定）

	4-3.

	甲向乙購買預售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一條約定，甲所買受之房屋面積約51.42建坪，包括室內、陽台、平台、花台暨樓梯間、增建等部分。乙交屋時，房屋確實按原先規劃有室內、陽台、平台、花台暨樓梯間、增建等部分，坪數也未減少，但隨即甲之增建部分被鄰居丙檢舉為違建，被市政府拆除，甲這才發現所謂的「增建」部分，乙並沒有於申請建造時一併向政府申請建築，而是於取得房屋使用執照後，再私自擅自增建者。請問，甲是否得以乙詐欺為由，撤銷買賣契約？（改編自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2541 號民事判決）

	4-4.

	甲向乙購買預售屋，預售屋之廣告主打「樓中樓，低總價，小坪數，空間有效利用」。乙交屋時，房屋確實按原先規劃，以樓中樓型態建成，但甲旋即發現，乙對於樓中樓這種「夾層屋」施工，並未請領建照，屬於違建。請問，甲是否得以乙詐欺為由，撤銷買賣契約？
 （改編自最高法院 90 年度 台上 字第 157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台上字第 2024 號民事判決） 

	5.

	甲為私人放款公司，為了吸引他人來借款，推出第一個月無息貸款方案，於廣告文宣中大力宣傳貸款第一個月不需支付利息。甲的文宣中有一句寫道「保證百分之七十『純』銀貸」。某乙欲借款，未理解文宣中該句子的意義，又借款契約內書面用語也超級複雜，看得似懂非懂。不過，乙覺得甲既然都敢以該句話為賣點，該句話應該不會是什麼不利的條件，又經過甲不斷吹捧第一個月免利息，條件超好什麼的，於是和甲成立消費借貸。沒想到契約、文宣真正意思是「無息貸款僅占貸款總額的30%，其餘70%的貸款要依照銀行貸款利率計算」。請問，乙可否主張甲詐欺而撤銷消費借貸契約？（改編自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重上字第 256 號民事判決）

	6.

	丙開車撞到甲之父親乙，乙回家休養後痊癒，但不久之後染上疾病，不治死亡。丙聽說乙死亡，以為是自己車禍造成的，急忙跑去和甲道歉賠罪。甲見丙驚慌失措，就順水推舟說乙確實是因為車禍後遺症死亡，並與丙達成和解，賠償精神上損害和財產上損害。丙後來發現真相，是否能主張任何權利？（改編自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2293號民事判決）

	7.

	甲欲於A地建築房屋，向行政機關乙申請核發建築執照。在實務上，通常如果能證明該地從以前到現在本來就有建築物供人居住，就比較好申請到建築執照。甲知悉此事，於是提供兩張民國58年航測地形圖，上面顯示有2棟建築物存在於A地，甲知道那兩棟建築物其實是廢棄工寮，沒有人居住，但和承辦人員表示說自己家人一直居住於該建物。乙之承辦人員認為法規本來就沒有規定建築物需要有人住，所以看了地形圖上有建築物以後，就核發建築執照。請問，乙可否事後主張甲詐欺，撤銷核發之建築執照？（改編自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241 號民事判決）

	8. 

	甲為投資人，選中最近股市一路長紅的乙公司（銀行），向乙承買債券。乙公司之財務報表有不實之處。一週後，因丙、丁兩公司向法院申請重整，經新聞廣為報導，造成存款人恐慌，至乙公司擠兌，乙公司股價暴跌；又因金管會依據新法規定，將乙公司本得分五年攤銷之損失一次攤銷，此項效應亦反應於股票價格，使乙之股價再次暴跌。這些一連串事件，造成甲所有之乙債券的市場價格亦隨股價暴跌。請問，甲是否能主張乙公司之財務報表有不實之處構成詐欺，撤銷甲乙間就乙公司債券之買賣契約？（改編自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35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26 號民事判決）

	9.
	甲詐欺乙，使乙將所有之A房地賣給甲，已完成移轉登記，甲隨即死亡，由丙作為唯一繼承人繼承甲之遺產，乙發現甲之詐欺事由，以存證信函向丙表示撤銷出賣A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回復登記。請問，丙是否需回復登記予乙？

	10.
	丙醫生為甲之親戚，知甲最近要買保險，於是故意在身體健康之診斷書上表示甲完全健康，但其實甲是洗腎患者，甲也知道丙為何要幫他開具虛偽的診斷書。甲以虛偽的診斷書於乙保險公司投保壽險，受益人設定自己的妻子丁，後甲果真因腎衰竭死亡。請問乙可否拒絕對丁保險理賠？

	11.
	丙醫生為甲之妻子，知甲最近要買保險，於是故意在身體健康之診斷書上表示甲完全健康，但其實甲是洗腎患者，甲不知診斷書內容。甲拿著診斷書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壽險，受益人設定為丙，後甲果真因腎衰竭死亡。請問乙可否拒絕對丙保險理賠？

	12.
	甲詐欺乙，使乙將所有之A房地賣給甲，已完成移轉登記，甲隨後與不知情事之丙締結A之買賣契約，並將之移轉給丙，丙將A再賣予知詐欺情事的丁，並移轉登記。請問乙可否撤銷與甲之買賣契約後，要求丁回復登記予乙？

	13.

	甲詐欺乙，使乙將所有之A房地賣給甲，已完成移轉登記，乙發現甲詐欺事由，以存證信函向甲表示撤銷出賣A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回復登記。甲仍嘗試將房地賣給第三人，於是乙在A房外懸掛帆布「本房地產，現在所有人甲，係不法取得業經司法審理中，欲購買或質押設定者，請三思」。又乙於仲介帶丙來參觀房子時，向丙表示自己和甲之間有糾紛，還說「如果有人要買房子的話，自己會死在裡面給他看」。丙見所有權登記於甲之名下，仍向甲承買A，甲移轉登記給丙。請問，誰是A之所有權人？（改編自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927 號民事判決）

	14.
	甲詐欺乙，使乙將所有之A房地賣給甲，已完成移轉登記，乙發現甲詐欺事由，隨即在A房外懸掛帆布「本房地產，現在所有人甲，係不法取得業經司法審理中，欲購買或質押設定者，請三思」，且於仲介帶丙來參觀房子時，向丙表示他跟甲之間有糾紛，如果有人要買房子的話，自己會死在裡面給人看。丙見所有權登記於甲之名下，仍向甲承買A，並自甲移轉登記。事後，乙以存證信函向甲表示撤銷出賣A，並要求丙返還A。請問，誰是A之所有權人？（改編自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927 號民事判決）



	15.
	弟乙突然偕同身有刺青之丙至兄甲處，由丙始終不發一語立於甲身後，乙挾外觀上似黑道之陌生男子在場助勢，揚言如不接受分家要求，將危害甲之獨子丁之人身安全，分家結果要求甲簽本票、設定抵押權給戊。請問，甲是否能撤銷該本票以及抵押權設定？（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2650 號民事判決）

	16.

	甲和乙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甲為買受人、乙為出賣人，甲付頭期款給乙後，乙依約交付土地權狀、印鑑證明等，後乙反悔不想出賣土地，於是要求甲解除契約，甲拒絕。乙知道甲的兒子丙為通緝犯，於是乙找上在派出所任職的女婿丁幫忙，丁於是帶領一眾不知情之其他員警，至甲家把甲、丙和代書等人全部師戴手銬帶回派出所偵訊，並聯絡乙到場，丁並對甲、丙和丁表示「將你們幹掉再寫報告」，甲心生畏懼，於是寫和解書同意解除買賣契約。請問甲是否得撤銷該解除買賣契約的意思表示？（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1402 號民事判決）

	17.
	道場同修道友數人以甲其侵占公款、帳目不清為由，圍困甲於道場，交相對之加以責罵，道友們並令甲跪於有108 根鋼釘之釘床旁邊，面向神明，責難甲之行為對神明大不敬，甲因身心俱疲、憂懼道友請要求其跪上釘床身體受傷，又害怕被神明收走功德，故簽署本票，並答應每個月繳交1萬元。請問甲是否可以撤銷本票？（最高法院 107 年台簡上字第 57 號民事裁定）

	18.
	甲夫乙妻皆為天O壇道場之信眾，育有一子丙，甲乙於道場內分屬不同派系，因道場之事屢有分歧，甲萌生離婚之意，深夜將丙帶往道場，與乙隔離；甲並告知若不同意離婚，則聯合其他信眾將之乙逐出門派，乙害怕患有疝氣及川崎症之丙會因分離焦慮激動哭叫危害健康，亦害怕被逐出門派，故簽字同意離婚。請問以是否可以撤銷離婚？（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036 號民事裁定）

	19.
	甲從事物流運送業，於A地有工廠，從A地到道路，需要經過B地或C地，B、C兩地之所有人為乙，甲向乙承買B地，甲付完價金，乙並將B地交由甲占有，乙希望甲把C地也以很高的價格買走，於是僱用吊車將貨櫃擺置於B地上，阻塞道路，讓甲無法進行運送作業，甲無奈，僅能和乙簽訂C地之賣賣契約。請問甲是否可以撤銷買賣契約？（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1164 號民事判決）

	20.
	乙發現自己的妻子與甲通姦，偕同徵信社至賓館圍堵，兩造至警察局商談，乙要求甲損害賠償，否則自己將提告妨礙家庭之民、刑訴訟，甲雖不情願，但懼怕此事影響自己名譽，故經過討價還價，同意賠償600萬給乙，簽立100萬本票六張，兩造並簽屬協議書，約定乙不得到甲工作單位和住家進行騷擾，或將通姦情事散播透露至與案件不相關之人。請問甲是否有任何主張權利機會？（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1959 號民事判決）

	21.
	甲女發現丈夫乙在外面有女朋友，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利，於是擬定一個縝密計畫，事先擬定和解協議書，上面除了名目繁多且高額的賠償金，也寫到同意離婚、付贍養費、女兒丙之監護權歸於自己等內容。等待某天乙鬼祟地出門，甲於是帶領徵信社眾人和自己父母到摩鐵守株待兔，於乙進入摩鐵一段時間後，破門而入，眾人一舉捉姦在床。乙惶恐驚慌至極，驚惶失措，甲順勢提出和解協議書，向乙表示若不依照協議內容和解，則馬上採取法律手段，被徵信社和岳父岳母團團圍住的乙一時沒了主見，除跪地求饒之外，並於和解書上簽名。請問乙有何抗辯之可能？（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2445 號民事判決）

	22.
	甲於乙公司任職已符合退休條件，於是自請退休，沒想到乙隨即告知，甲曾有停車費申報不實，共1885元，乙要求甲中止勞動契約，否則將之解雇並追訴其業務侵占罪，甲因懼怕而同意中止契約，不請領400萬之退休金。請問甲可能有何種主張？（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83 號民事判決）

	23.
	甲與乙於國外共同投資生意1000萬，乙手頭無資金，故先由甲借給乙500萬，當作乙之資金，由乙之父親作為保證人，並約定乙須於1個月後湊齊500萬，1個月後乙仍無法湊齊500萬，甲對乙說「再不交錢出來，直接回臺灣跟你老爸要本金加利息」，乙因懼怕老爸涉訟，向高利貸借款500萬交給甲。請問乙可否主張甲對之脅迫，而主張返還500萬？（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2318 號民事判決）

	24.
	A房屋為違建，無法登記所有權，僅有事實上處分權，甲1、甲2、甲3、甲4、甲5（兄弟姊妹）皆主張自己對於A房屋具所有權，甲1、甲2、甲3擅自將A售予丙，約定一個月後點交，甲4、甲5聽到以後很憤怒，甲4攜家帶眷搬入A內，欲阻止點交，甲5則表示若不給他一個能接受的答案，他就要自殺，甲1因害怕無法順利點交，需對丙負契約責任，故答應會補償甲4、甲5一人各129萬。請問甲1對甲4、甲5可能可有何主張？（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641 號民事判決）

	25.
	甲公司建築公司，承包交通部的工程，建造橋樑，乙為材料混凝土供應商，甲向乙承購混凝土，甲事先支付原料費給乙，約定「本工程履約期限內，如遇物價異動，乙方不得向甲提出補償差額或交貨方面有所變動，如因此造成甲損失，乙應負擔此損失金額。」不料，乙供應到一半混凝土價格飆漲，而且政府實施假日禁運政策、調降每車混凝土載運重量，造成乙成本大增，於是乙對甲說「我不可能一直賠錢做下去」，要求甲提高購買混凝土價金，否則不願繼續供貨，甲因不希望自己和交通部的造橋契約債務不履行，於是答應乙的要求。請問甲是否可主張乙為脅迫？（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190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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